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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在 2015 年 10 月举行的第七十一届会议上，WIPO 协调委员会被要求批准对 WIPO《工作人员条例

与细则》条例 3.14 的两处修订，该条条例涉及教育补助金。当时，条例 3.14(a)规定：“工作人员，

其工作地点不在本国的，有权[……]领取教育补助金”。 

2. 当时建议把条例 3.14(a)修改为，规定只有不在本国“工作或居住”的工作人员才有资格领取教

育补助金。拟议修订的背后有两重理由：(i)确保与教育补助金的宗旨一致，按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ICSC），这种宗旨是：“负担因工作人员离开本国而增加的一部分子女教育费用”；以及(ii)使

WIPO 的法定框架与联合国共同制度其他组织的规则和做法一致。这次修订的后果是，工作地点不在本

国、但仍居住在本国的工作人员，将不再有权领取教育补助金。实际中，受拟议修订影响的工作人员

是居住在法国的法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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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时还建议增加新的(f)款，以保留(a)款修订前入职WIPO的工作人员的权利
1
。这一新(f)款的

拟议措辞如下： 

“尽管有以上(a)款规定，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为国际局定期、连续和长期任用且居住在本国

但不在本国工作的工作人员继续享受教育补助金。” 

4. WIPO协调委员会批准了条例 3.14 的两处修订，并注意到： 

“法律顾问办公室将在协调委员会 2016 年会议上呈交一份有关工作人员对教育补助金的既得权

利问题分析，以及对财务影响的相关信息，供其就是保留还是删除新工作人员条例 3.14(f)

（“教育补助金”）作出决定。”
2
 

内容提要 

5. 本文件即包含协调委员会所要求的上述分析。简言之，尽管领取教育补助金的应享权利已被承

认属于既得权利的范畴（见第二部分），但居住在法国的法籍工作人员，曾提交过教育补助金报销申

请并领取教育补助金的，所依据的是一种长期做法，而非 WIPO《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中规定的应享

权利（见第三部分）。这种做法未取得法律效力，遑论产生既得权利。这样，可以合法予以终止，但

只对未来有效，并且要给出充分通知时间（见第四部分）。因此，建议删除条例 3.14(f)，代之以有

限的过渡措施，作为通知要求的集中体现（见第五部分）。拟议过渡措施所涉的财务问题是有限的

（见第六部分）。 

二、既得权利原则 

修订服务条件的权力要服从既得权利原则 

6. 尽管国际组织公认被赋予了修订向其工作人员提供的雇用条款和条件的固有监管权，但这种权

力不是无限制的。一般而言，服务条件可以修改，但只能对未来有效力，不具有追溯力。此外，有关

应享权利不得构成一名工作人员一套“既得权利”的一部分，这些既得权利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因

此不能未经本人同意予以取消。在一件WIPO作为被告组织的案件中，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劳工

组织行政法庭”）明确指出：“尽管一个组织必须遵守既得权利，保守有约束力的诺言，但它有修订

其工作人员条例的广泛酌处权[……]。”
3
 

7. WIPO 有权修订其《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这在条例 12.1(a)（关于条例的修订）和条例

12.2(a)（关于细则的修订）中也有明文反映。由于领取教育补助金的权利载于条例，而非细则，所以

条例 12.1的(b)款是适用的规定，该款内容如下： 

“修订不影响工作人员的既得权利和工作人员任用书或合同中订立的工作条件。修订不影响修

订生效前《工作人员条例》的有效规定对工作人员的适用；除非可改善工作人员的任用条件，

否则修订没有追溯力。” 

                                                
1
 见 WO/CC/71/4 Rev.，第 5 段和第 6 段。 
2
 见 WO/CC/71/7第 95 段(i)(b)。 
3
 见第 1641 号（1997 年）判决，评议意见 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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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述规定明确，《工作人员条例》的条款可以修订，但不能溯及既往，除非工作人员将从修订

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进行溯及既往的修订）。此外，修订不能具有侵犯工作人员“既得权利”

的效果，也不能具有改变工作人员雇用合同中所定雇用条件的效果
4
。 

9. 由于 WIPO 接受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管辖，因此对其判例进行了一次分析，以便确定废除教育补

助金是否构成对既得权利原则的违反。 

既得权利的含义 

10. 根据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一贯的案例法，“拥有一项权利的人，因为这项权利对界定雇用关系的

权利义务平衡具有根本意义，所以在规则有任何修正时仍可要求其得到尊重，则这项权利是‘既得’

的”
5
。既得权利可以是工作人员任用合同中订立的一项权利，双方均有意使其不可侵犯。本案中相关

性更强的是，既得权利也可以是组织工作人员条例或工作人员细则中某项条款所规定的权利，对于接

受任用或者留任具有决定性意义。换言之，要发生对既得权利的违反，对服务条件的修订必须涉及到

基本的或必要的雇用条款
6
。 

降低津贴相对于废除津贴 

11.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在其判例中，对法定津贴或应享权利的降低和彻底废除作了区分。一般而

言，降低福利是允许的，而彻底终止某项福利则非如此，因为未遵守既得权利原则
7
。劳工组织行政

法庭对此的表述如下： 

“离国津贴、教育津贴和休假费用津贴，对成为一个组织工作人员的人而言，很明显是重要事

项。所以出现的问题是，彻底废除这种津贴，是否侵犯了既得权利。但是，这种津贴的数额和

支付条件没有既得权利。实际上，工作人员应当预计到情势变更引起的修订，如生活成本增减，

或者组织进行结构改革，甚至出现财政困难。”
8
 

领取某些津贴，包括教育补助金的既得权利 

12. 领取“公认的津贴，例如给受抚养人的津贴”
9
的应享权利，以及领取养恤金的权利

10
，已被劳

工组织行政法庭确认为雇用条件的基本和必要条款，因此有资格成为既得权利。另外，劳工组织行政

法庭明确认为，终止报销回籍假旅行费用的应享权利，构成对既得权利的违反
11
。同样，而且对本案

                                                
4
 既得权利原则和不溯及既往规则是法的一般原则（例如，见第 429 号判决（1980 年），评议意见 9，和第 51 号

判决（1960 年），评议意见 5）。因此，即使 WIPO《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没有明确提及，这些原则依然适用。 
5
 见第 1446 号判决（1995 年），评议意见 13，其中除其他外提到第 61 号判决（1962 年）和第 832 号判决（1987

年）中关于该原则的经典阐述。 
6
 见第 365 号和第 366 号判决（1978 年），分别见评议意见 7 和 6。另见，例如，第 368 号判决（1979 年），评

议意见 7；第 371 号判决（1979 年），评议意见 4；第 666 号判决（1985 年），评议意见 5；第 832 号判决（1987

年），评议意见 13 号（第 2089 号判决（2002 年），评议意见 12 引用并赞同）；以及第 3074 号判决（2012 年），评

议意见 16。乍看起来，契约性和法定性服务条件之间的区别可能被认为是表面的，因为工作人员的任用书或合同通常

（如非总是）以援引方式纳入《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的条款。但是，从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判例中可以看出，只有

那些在工作人员个人的合同中专门写出的条款，一般而言才是不可侵犯的。一个组织以援引方式将其工作人员条例与

细则纳入任用条款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些条例和细则不能修订。一切均取决于这些条款是否构成既得权利。 
7
 另见法律事务厅（纽约）向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提出的意见，见其 2015 年报告第 144 段：“一般原则是，尽

管修改法定雇用要素可以合法减少一项福利，但这一变动不应导致福利被完全剥夺。” 
8
 见第 365 号和第 366 号判决（1978 年），评议意见 11。另见，例如，第 368 号判决（1979 年），评议意见 7；

第 371 号判决（1979 年），评议意见 8；第 666 号判决（1985 年），评议意见 5。 
9
 见第 426 号判决（1980 年），评议意见 7。 
10
 见第 2632 号判决（2007 年），评议意见 13。 

11
 见第 441 号判决（1980 年），评议意见 7。所涉申诉人的回籍假是从荷兰到苏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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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工作人员领取教育补助金的应享权利已被界定为一项既得权利
12
，如果予以取消，将被

认为违反了既得权利原则，因此是不合法的。 

三、居住在法国的法籍工作人员的情况 

13. 一些居住在法国、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聘用的法籍工作人员，提交了教育补助金申请并领取

了补助金。支付的依据是，细则 3.14(a)当时不要求工作人员居住在本国以外是领取教育补助金的先

决条件。当时法定条款的行文如下： 

“[……]国际征聘的任何工作人员，其工作地点不在本国的，有权[……]就由其提供主要和持

续支持且在学校、大学或类似教育机构[……]求学的每个受养子女，领取教育补助金。” 

14. 但应当指出，上述规定中的“工作地点”一词，在 WIPO 的法定框架中有具体的定义。在 2012

年年底之前，《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中载有以下规定： 

“如派遣地点为日内瓦，‘工作地点’指距日内瓦半径 25公里的地区。” 

2013年 1月 1日起，“距日内瓦半径 25公里”改为“日内瓦周围合理通勤范围内”。 

15. 考虑到法国和日内瓦邻近，上引的日内瓦工作地点定义的效果是，使之包括了邻近法国领土的

边境内。由于工作地点的区域跨过边界进入了法国，WIPO《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未向居住在本国的

法籍工作人员授予领取教育补助金的权利。但是，按照一贯的长期做法，仍向这类工作人员支付了教

育补助金。 

16. 要解决的下个问题是，向居住在法国的法籍工作人员支付教育补助金的悠久做法，是否给 WIPO

创设了继续这一做法的任何法律义务。下文将显示，该问题的简短答案是“没有”。 

四、长期做法的法律效力 

17. 在某些情况下，一种行政做法可被认为是法的渊源，条件是这种做法(i)是一贯的，(ii)被组织

采用，是确信它反映了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确信），并且(iii)不违反成文法。此外，劳工组织行政法

庭未排除这种可能性：在一些有限的情况下，一种做法甚至可以成为一项既得权利的渊源
13
。 

18. 本案中，上文条件(iii)未得到满足，因为向居住在法国的法籍工作人员支付教育补助金的长期

做法，没有经过WIPO《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条款的授权，理由是上文所解释的对日内瓦“工作地

点”一词的定义。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在大量判例中明确，不符合工作人员条例和（或）工作人员细则

的做法不能取得法律效力
14
，也不能产生既得权利

15
，而且一个组织有权将情况改回与法定框架相符

合
16
。 

19. 综上所述，WIPO 没有法律义务继续向居住在法国的法籍工作人员支付教育补助金这一做法。这

种特定类型的工作人员从未取得过保留教育补助金的权利。其原因不是教育补助金不属于正常情况下

将产生既得权利的津贴类型，而是因为他们首先就没有领取教育补助金的法定权利，支付教育补助金

仅仅是依照了一种长期做法。 

                                                
12
 见第 666 号判决（1985 年），评议意见 5。 

13
 见第 2089 号判决（2002 年），评议意见 14。 

14
 例如，见第 3071 号判决（2012 年），评议意见 28。 

15
 见第 3523 号判决（2015 年），评议意见 10。 

16
 见第 3358 号判决（2014 年），评议意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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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这种情况下，删除 WIPO《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条例 3.14(f)，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被认

为是适当的。 

做法的合法终止 

21. 尽管这种做法可以合法予以终止，但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已经明确，变更的适用不能溯及既往，

并且应当提请工作人员注意
17
。合法放弃一种做法的这些先决条件，来源于善意公平原则，确保工作

人员在作选择和决定时充分知情
18
。 

22. 关于通知要求，应参见一项相对较新的判决，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在其中要就一个组织决定终止

向双重国籍者支付教育补助金的合法性作出裁决，终止的理由是以前是错误给予的。该组织通知申诉

人，下一学年他将不再有资格领取教育补助金，因为此前的支付是错误的。申诉人提出了内部上诉，

上诉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将补助金授予到其受抚养子女教育阶段结束之时
19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在

确认终止支付教育津贴决定的合法性时，认为没有违反既得权利，也不违反以前的情况将得到维持的

合法预期。此外，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赞同地注意到，有关组织没有立即停止支付津贴
20
，而是在子女

教育阶段完成后才予以停止。 

五、过渡措施 

23. 我们认为，前段中有关组织采取的做法无可指摘（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亦如此确认），因为一般

而言，让子女在某个教育机构就读的决定，代表了一种（较）长期的承诺（即超过了单一学年），预

期是子女将在该机构完成教育阶段（不论是初等、中等还是高等）。如果工作人员知道在子女完成某

个教育阶段之前，将会停止支付教育补助金，那么他们在子女入学时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 

24. 因此，在 WIPO《工作人员条例与细则》中增加下列过渡措施，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被认为是

适当的（具体而言，是在条例 12.5中，该条是涉及过渡措施的部分）： 

“尽管有条例 3.14(a)款的规定，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为国际局定期、连续或长期任用且当时

居住在本国但不在本国服务的工作人员，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含当日）发生的费用领取

教育补助金的，继续领取教育补助金，直至受养子女完成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所就读的教育

机构的教育阶段，条件是符合所有其他资格要求。为本款之目的，‘教育阶段’指初等、中等

或高等教育。” 

25. 这项过渡措施在时间上是受限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一般为期六年。此外，教育补助金只能

支付到高等教育的第四年。所以，过渡措施实施的最长期间，对接受初等或中等教育的子女来说，约

五年（假设子女正常完成教育体系），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来说，不超过三年。这是因为，工作人

员要属于过渡措施的范围，必须已经向有关教育机构作出承付。其目的纯粹是为了考虑劳工组织行政

法庭所拥护的善意和公平原则。 

                                                
17
 见第 767 号判决（1986 年），评议意见 9，和第 792 号判决（1986 年），评议意见 8。另见第 1053 号判决

（1990 年），评议意见 7，和第 3358 号判决（2014 年），评议意见 6。 
18
 见第 1053 号判决（1990 年），评议意见 5 至 7，和第 767号判决（1986 年），评议意见 6。 

19
 见第 3358 号判决（2014 年），B 部分和评议意见 2。 

20
 见第 3358 号判决（2014 年），评议意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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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涉财务问题 

26. 为了确定拟议过渡措施的财务影响，法律顾问办公室从人力资源管理部取得了居住在法国的法

籍工作人员目标人口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法律顾问办公室接下来请人力资源管理部和财务司根据办公

室提供的一组标准，对拟议过渡措施的财务成本进行计算。 

27. 财务分析的起点是 2017/2018 学年，典型情况下从 2017 年 9 月开始。原因是对《工作人员条例

与细则》的任何修订，只在 2016 年 10 月协调委员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之后才生效，为时过晚，影响不

到 2016/2017学年，因为有关法籍工作人员届时已经作出了承付。 

28. 2016 年 6 月底，居住在法国的法籍工作人员，曾按教育补助金计划提出报销申请的人数为三十

一（31）人。这 31 名工作人员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经居住在法国，因此属于条例 3.14(f)维护

条款的对象。 

29. 拟议过渡措施财务成本的计算，必然要依据若干假设，其中包括总共 31 名法籍工作人员不会发

生变化。但是，如果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居住在法国的法籍工作人员，针对 2016 年 9 月开始的学

年，首次依据教育补助金计划提出报销申请，这一数字可能增加。为财务影响研究的目的，进一步假

设 31名法籍工作人员继续： 

(a) 为 WIPO 所雇用； 

(b) 居住在法国，不迁至瑞士，因为如果搬迁，他们将有权按条例 3.14(a)规定而不是任何过

渡措施领取教育补助金； 

(c) 为 2016 年 9月开始的学年发生依教育补助金计划可受理的费用； 

(d) 让其子女在目前就读的同一教育机构求学； 

(e) 被有关教育机构为相同类型的费用收取相同的收费。 

30. 此外，必须考虑因实施联合国共同制度改革整套报酬而使教育补助金计划的计算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定于 2018年 1月 1日所在的学年生效（即：对位于北半球的学校，为 2017/2018学年）。一

般而言，对于在“H”类工作地点（如日内瓦）服务的工作人员，主要变化是，寄宿相关费用和教育补

助金旅行在经修订的计划中不再构成可受理费用的一部分。某些其他费用，如餐费、交通费、书费和

学校用品费，也是如此。 

31. 此项财务分析不考虑在实施新的教育补助金计划中可能提出的任何 WIPO 特有的过渡措施。任何

此类过渡措施如获接受，将适用于全体工作人员，而不仅是居住在法国的法籍工作人员。 

32. 考虑到以上内容，全部 31 名法籍工作人员中，仅有 24 名被认为将属于拟议过渡措施的范围。

这是由于 7名工作人员的子女要么将在 2017年 9月完成其教育阶段，要么其教育费用报销申请将不再

属于新教育补助金计划的范围。 

33. 依据上述假设，并考虑到 2017/2018 学年教育补助金计划的变化，经概算，五年间对 24 名法籍

工作人员采用拟议过渡措施，对 WIPO 的最大财务成本共计 327,680瑞郎（见附件）。 

34. 与维持条例 3.14(f)不动相比，这大大降低了成本。如果不采用有限的过渡措施，预计 WIPO 将

面临有关工作人员的诉讼，其相关费用可能高于采用过渡措施的最大成本概算总额。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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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法国
的法籍工作

人员
受养子女

申请报销的
可受理费用金额

（原始币种） 1

可受理费用

转为美元 2
偿还率

 86%3
偿还率

 81%3
偿还率

 76%3
年均概算成本

（美元）

教育阶段
剩余年数

（估计） 4

预测费用总额
（美元）

预测费用总额
（瑞郎）

1 A CHF 15,330 15,854              9,976         3,445          -              13,421         5 67,105           64,891                  
2 A CHF 19,500 20,166              9,976         4,697          2,101          16,775         2 33,549           32,443                  

B CHF 2,500 2,586                2,224         -              -              2,224           1 2,224             2,151                    
3 A CHF 1,000 1,035                890            -              -              890              1 890               861                       

B CHF 19,000 19,649              9,976         4,697          1,708          16,382         2 32,763           31,683                  
4 A CHF 15,500 16,029              9,976         3,587          -              13,563         2 27,125           26,231                  

B CHF 18,900 19,545              9,976         4,697          1,629          16,303         1 16,303           15,765                  
5 A CHF 1,000 1,035                890            -              -              890              1 890               861                       
6 A CHF 14,300 14,789              9,976         2,582          -              12,558         2 25,117           24,288                  
7 A EUR 1,015 1,145                985            -              -              985              2 1,969             1,905                    

B EUR 1,015 1,145                985            -              -              985              2 1,969             1,905                    
8 A EUR 3,540 3,991                3,432         -              -              3,432           3 10,297           9,957                    

B EUR 1,840 2,075                1,785         -              -              1,785           1 1,785             1,726                    
9 A EUR 560 632                  544            -              -              544              2 1,087             1,052                    

10 A EUR 135 153                  132            -              -              132              1 132               128                       
11 A EUR 6,250 7,047                6,060         -              -              6,060           1 6,060             5,861                    
12 A EUR 525 592                  509            -              -              509              5 2,546             2,462                    

B EUR 1,450 1,635                1,406         -              -              1,406           3 4,218             4,080                    
13 A EUR 3,300 3,721                3,200         -              -              3,200           1 3,200             3,095                    
14 A EUR 1,550 1,748                1,503         -              -              1,503           1 1,503             1,454                    
15 A EUR 3,750 4,228                3,636         -              -              3,636           2 7,272             7,033                    

B EUR 4,150 4,679                4,024         -              -              4,024           1 4,024             3,892                    
16 A EUR 600 677                  582            -              -              582              3 1,747             1,690                    

B EUR 600 677                  582            -              -              582              4 2,329             2,253                    
17 A EUR 1,045 1,179                1,014         -              -              1,014           4 4,056             3,922                    
18 A EUR 1,900 2,143                1,843         -              -              1,843           3 5,529             5,347                    

B EUR 1,900 2,143                1,843         -              -              1,843           3 5,529             5,347                    
19 A EUR 1,400 1,579                1,358         -              -              1,358           2 2,716             2,627                    

B EUR 1,530 1,725                1,484         -              -              1,484           2 2,967             2,870                    
20 A EUR 3,200 3,608                3,103         -              -              3,103           1 3,103             3,001                    

B EUR 4,150 4,679                4,024         -              -              4,024           1 4,024             3,892                    
21 A EUR 2,900 3,270                2,812         -              -              2,812           1 2,812             2,720                    
22 A  EUR 748 844                  726            -              -              726              3 2,178             2,106                    

B  EUR 748 844                  726            -              -              726              2 1,452             1,404                    
23 A GBP 9,400 13,429              9,976         1,481          -              11,457         2 22,913           22,158                  
24 A USD 15,000 15,000              9,976         2,753          -              12,729         2 25,458           24,619                  

179,776        338,840         327,680         

比例增减总表

注释
 申请报销额
（美元）

 偿还率

1 从工作人员2014/2015年最终报销或2015/2016年提前报销（如果有）中取得。 0 -11,600 86%
2 按新教育补助金计划。 11,601 - 17,400 81%
3 按新教育补助金计划所采用的比例增减总表。 17,401 - 23,200 76%
4 从2017/2018学年开始计算。 23,201 - 29,000 71%

29,001 - 34,800 66%
34,801 - 40,600 61%
> 40,601 0%


